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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为贯彻落实上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部署要求，进

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着力提升我局行政执法

监管科学化、规范化水平。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 2023 年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。

一、抽查时间

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抽查对象范围

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；由我市核发建筑业资质的企业、外来

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机构；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；全市 52

家瓶装燃气经营企业；全市已取得资质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。

三、抽查方式

采取随机抽查、重点抽查和联合抽查等相结合的方式，采取

询问相关人员、查阅资料、实地检查等方式进行检查。

抽查对象和执法人员的确定：通过广东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综合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不少于 2 名的执法人员。

差异化管理：按一般检查事项和重点检查事项的检查要求，

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，合理确定、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检查对象

被抽查概率。优先抽取近年来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、欠薪事件的

或上年度被立案、行政处罚、被投诉、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较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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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单位。

四、抽查比例与频次

年度随机抽查比例不低于 10%，频次不少于 2 次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落实责任。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

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举措。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，进

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强化工作措施，深入推进各

项工作的开展，确保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规范程序，全程留痕。各相关业务科室要严格执法，

提高执法效能，同时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要求，在

广东省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综合监管平台上设定抽查任务，实施执

法对象动态调整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取过程、检查结果运用

等要做到全程留痕，实现责任可追溯。

（三）履职尽责，加强协作。各相关业务科室要按照市市监

局《关于转发〈关于印发广东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潮市监函〔2023〕9

号）及《关于印发〈潮州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

（第二版）〉的通知》（潮市监〔2022〕12 号）的要求，积极

开展部门联合抽查工作，加强部门协作，形成强大监管合力。本

年度，各相关业务科室牵头相关部门联合抽查次数不低于 1 次。


